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優化聚易用及電子消費優惠計劃

　　政府新一輪的消費優惠計劃即將推出，社會上對有關促經濟、穩民
生的措施都表示認同。有關計劃已經第三次推出，亦推動了澳門的電子
支付發展。無論交易金額和宗數都持續增加，交易的場景及範圍亦擴大，
令澳門電子商務發展有質的變化。
　　然而，電子支付的發展仍有不平衡及需要改善的地方。第一次推出
消費卡時，是由單一公司負責，引起社會質疑。及後該公司表示將會承
擔所有印製實體卡及相關行政費用，不會向特區政府收取任何費用；亦
承諾不會收取商戶收款機具之安裝費、按金及租賃費。而上一期的電子
消費優惠計劃新增了七間的支付機構，亦不限於使用消費卡，可以透過
手機進行電子支付，令居民有更多選擇。政府更推出聚易用的聚合支付
服務，商戶只須透過一部終端機或一個二維碼牌，已可受理本地八種二
維碼支付工具。但“聚易用”現時仍不適用於消費卡。商戶為方便消費者
及迎接“電子消費優惠計劃”，不少都安裝超過一部機具，如要適用消費
卡更只能使用單一公司機具，商戶沒有選擇。過去本人多次質詢當局，
要求適用“聚易用”的機具都可以受理消費卡，當局一直表示會研究，到
今天問題未有解決。
　　日前，有小商戶及市攤販向我們反映，適用使用消費卡的公司最初
為吸引他們使用，在機具的安裝及手續費上都提供了一定優惠。但現時
已調升每百元收1.2元手續費。而機具經過兩三年使用，有些經已損壞，
有關公司要收取6000元換機。他們表示疫情下經濟困難，他們賺取都是
蠅頭小利，有關手續費不少，而換機具的費用太高，希望可以調低收費。
政府推出消費優惠計劃是希望能帶動內需，幫助中小企及市民一齊在疫
情下共渡難關，有關公司應該盡社會責任，減免使用消費優惠計劃時向
商戶收取的手續費。
    　為此，本人提出以下質詢：
一、隨著近年電子消費的總額不斷增加，有關營運公司有條件降低手續
費，減輕商戶壓力及回饋市民。當局會否要求營運商降低收費？特別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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減免使用消費優惠計劃時向商戶收取的手續費？
二、為促進電子支付的公平競爭，讓商戶有不同的選擇。請問何時可以
透過“聚易用”讓不同的支付機構的機具都可以適用消費卡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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